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民小學 公告

公告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2年8月7日

主旨：本校112學年度(自然科任)代理教師甄選錄取名單(第2次公告第3招)。
依據:本校112學年度(自然科任)代理教師甄選簡章暨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事項。

公告事項：

(自然科任)代理教師錄取名單：陳羿璇
注意事項：錄取者應於8月8日(星期二)上午10時至11時前攜帶身分證及全部學經歷證件正、影本至本校人事室完成報到手續，逾期以棄權論，並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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